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七星

电子”）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公告了《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重

组报告书”），于 2016 年 3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0403 号），并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公司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列示的相关问题作出了书面回复说明并对外披露公告

（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反馈意见、审核意见的要求并结合 2015 年度权

益分派等情况，对报告书进行了修订、补充及更新。内容具体如下： 

1、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故已在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等处增

加了本次交易取得上述核准的说明，并删除了与审批相关的风险提示。 

2、由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股份发行价格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均由 17.49 元/股调整为 17.46 元/

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由 52,811,444 股调整为 52,902,186 股，募

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由 52,811,445 股调整为 52,902,186 股。此外，由于股

份发行数量变化，公司 2015 年 1-11 月备考财务报表口径、2015-2016 年备考盈

利预测口径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也将相应变动，已对《重组报告

书》相应数据变动进行了更新。同时，由于股份发行数量变化，各交易对方在本

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中有限售期安排的股份数量也相应调整，已对《重组

报告书》相应数据变动进行了更新。 

http://www.cninfo.com.cn/


3、将在披露锁定期安排时关于“以北方微电子技术性无形资产组认购的上

市公司股份”的相关表述，调整为“北方微电子技术性无形资产组评估值折算的

新增股份中对应特定交易对方的部分”。 

4、根据并购重组委反馈意见，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未来获得政府研发补助

的可持续性，未能获得补助的风险及应对措施。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 之

“重大风险提示”之“二、标的资产的经营风险”之“（五）未来不能继续取得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或政府补助的风险”和“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之“二、标的

资产的经营风险”之“（五）未来不能继续取得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或政府补助的

风险”和“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北方微电子财务分析”之“（二）

北方微电子盈利能力分析”之“2、北方微电子盈利能力分析”之“（6）政府补

贴的可持续性分析、（7）未来不能继续取得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或政府补助的应对

措施”。 

5、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17,638.53 万元，交易对方主动对上述标的公司土地使用权未来可能发生资产减

值情形承担补偿义务的情况。土地使用权资产减值补偿安排的具体内容详见《重

组报告书》“第六章 本次交易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二、《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之“（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重

大事项提示”之“九、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安排”之“（三）标的公司土地使用

权估值的盈利预测补偿安排”和“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易的

具体方案”之“（四）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各交易对方前述股份补偿安排相

应的股份限售承诺的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

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之“（六）股份锁定的承诺”、“重大事项提示”

之“三、本次重组及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部分”、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第七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一、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之“（五）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6、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前七星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安排，具体内

容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



诺”之“（六）股份锁定的承诺”、“重大事项提示”之“三、本次重组及募集配

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第一章 本次交易

概况”之“三、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第七章 发

行股份情况”之“一、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之“（五）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7、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以及配套融资认购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以及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的基

本情况”之“四、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 

8、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历次减资原因和背景及履行债权人通知等程序，

符合公司法、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的情况。具体

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北方微电子历

史沿革”之“（二）历次股权变动情况”之“7、2014 年 9 月，第一次减少注册

资本”、“9、2015 年 10 月，第二次减少注册资本”和“10、2015 年 12 月，第三

次减少注册资本”。 

9、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报告期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进行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

情况”之“八、北方微电子的主要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之“（六）北方微

电子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之“1、会计估计变更”。 

10、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报告期研发项目与现有产品的关系、研发费用的

具体内容及其合理性。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九、北方微电子的主营业务情况”之“（八）北方微电子报告期研发项目与

现有产品的关系”及“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北方微电子财务分

析”之“（二）北方微电子盈利能力分析”之“2、北方微电子盈利能力分析”之

“（3）期间费用分析”。 

11、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核心技术人员的相关情况，以及本次交易后保持

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性的具体措施。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 之“第四章 交

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九、北方微电子的主营业务情况”之“（九）北方微电子

人员情况”。 



12、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产成品评估增值的合理性。具体内容详见《重组

报告书》“第五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二、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三）

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之“1、流动资产评估情况”之“（4）存货的评估”之“4）

产成品的评估”。 

13、补充披露了未办理完成房产证对北方微电子部分房屋建筑物评估结果的

影响。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 之“第五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二、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三）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之“2、固定资产评估情况”

之“（1）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之“4）未办理完成房产证对北方微电子房屋建筑

物评估结果的影响”。由于北方微电子已取得上述房屋建筑物的房屋权属证明文

件，相应更新了北方微电子房产情况。 

14、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资产基础法评估中是否考虑了经济性贬值的影

响。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 “第五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二、标的

资产评估情况”之“（六）本次评估中标的资产不存在经济性贬值”。 

15、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据，并结合北方微电子货币

资金用途、财务状况等，进一步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具

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七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二、募集配套资金”之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之“4、上市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测算依据”与“5、

标的公司现有货币资金用途及未来使用计划”与“6、标的公司的经营规模及财

务状况”。 

16、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具体内

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七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四、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披露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17、结合北方微电子扣非后亏损的情况，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具体内容详见

《重组报告书》“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

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之“（一）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18、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技术性无形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本次交易

对方就北方微电子2016年至2017年的营业收入向上市公司做出承诺的合规性分

析。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 “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五、

本次交易符合证监会《关于并购重组业绩补偿相关问题与解答》的要求”。 

19、补充披露了研发费用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究项目及政府补助的匹配

性。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北方微

电子财务分析”之“（二）北方微电子盈利能力分析”之“2、北方微电子盈利能

力分析”之 “（4）非经常性损益的构成”。 

20、补充披露了扣除研发费用及政府补助外北方微电子的盈利情况，具体内

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北方微电子财务分

析”之“（二）北方微电子盈利能力分析”之“2、北方微电子盈利能力分析”之 

“（5）扣除研发费用及政府补助外北方微电子的盈利情况” 

21、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报告期毛利率变化的合理性，及下游芯片厂商客

户的具体名称，其扩产推后的影响因素是否已经消除及对北方微电子未来盈利情

况的影响。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

北方微电子财务分析”之“（二）北方微电子盈利能力分析”之“2、北方微电子

盈利能力分析”之“（2）营业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22、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报告期现金流量情况。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

书》 之“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北方微电子财务分析”之“（三）

北方微电子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23、补充披露了北方微电子收益法评估中 2016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的预

测依据、合理性，及增长期持续至 2023 年的合理性。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

书》 之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北方微电子财务分析”之“（四）

北方微电子收益法评估中 2016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的预测依据，及增长期持

续至 2023 年的合理性”。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报告书已进行了上述修订或补充，投资者在阅读和使

用公司报告书时，请以本次同时披露的报告书内容为准。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30 日 




